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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宜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江西中汇工程技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分宜县体育中心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【2019】21号）文件开展的全省代理机构检查中，经检查组在检查中查明，由贵公司代理的被检查项目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一、违规事实
项目1：分宜县档案局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加工服务采购

存在问题：1、投标人资格要求规定“投标人必须持有江西省档案局备案登记手续”存在地域限制和排斥其他供应商情形。2、招标文件供应商资格条件未载明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。3、评分细则的商务部分设置了投标人业绩加分项，存在对供应商歧视性因素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、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十七条规定。

项目2：分宜县第二小学和第三小学校园网络第一期改造项目

存在问题：1、招标文件供应商资格条件未载明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。2、评分细则中商务部分的案例加分项存在倾向性、歧视性因素。3、没有按时退还投标保证金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八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二十条、(财政部令第87号)第十七条、财库【2014】214号第三十一条规定。

二、处罚决定和依据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第七十八条，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处罚：

责令江西中汇工程技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、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肆仟元（￥：4,000.00元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

当事人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15日内将处罚款缴入到以下账户，并将缴款凭据报送本机关备案。
收款单位；分宜县财政局

收款国库：国家金库分宜县支库 
预算科目编码：103050199，

名称：其他一般罚没收入 备注：分宜县财政局收缴罚没款
四、权利告知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六个月之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或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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